
■■■■■ ■■■■■ ■■■■■

值班主任：周华岚
主编：毕军 美编：陈海冰

A10 营改增专刊2016年5月6日 星期五

HAI NAN RI BAO · YINGGAIZENGZHUANKAN

建筑业增值税税收政策指引
第一部分 纳税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建筑
服务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纳税人。

单位，是指企业、行政单位、事业
单位、军事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单
位。

个人，是指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
人。

在境内销售提供建筑服务是指建
筑服务的销售方或者购买方在境内。

第二部分 征税范围

一、建筑服务的征税范围，依照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所
附的《销售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
注释》执行。

二、建筑服务税目注释
建筑服务，是指各类建筑物、构筑

物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修缮、装饰，
线路、管道、设备、设施等的安装以及
其他工程作业的业务活动。包括工程
服务、安装服务、修缮服务、装饰服务
和其他建筑服务。

（一）工程服务。
工程服务，是指新建、改建各种建

筑物、构筑物的工程作业，包括与建筑
物相连的各种设备或者支柱、操作平
台的安装或者装设工程作业，以及各
种窑炉和金属结构工程作业。

（二）安装服务。
安装服务，是指生产设备、动力设

备、起重设备、运输设备、传动设备、医
疗实验设备以及其他各种设备、设施
的装配、安置工程作业，包括与被安装
设备相连的工作台、梯子、栏杆的装设
工程作业，以及被安装设备的绝缘、防
腐、保温、油漆等工程作业。

固定电话、有线电视、宽带、水、
电、燃气、暖气等经营者向用户收取的
安装费、初装费、开户费、扩容费以及
类似收费，按照安装服务缴纳增值税。

（三）修缮服务。
修缮服务，是指对建筑物、构筑物

进行修补、加固、养护、改善，使之恢复
原来的使用价值或者延长其使用期限
的工程作业。

（四）装饰服务。
装饰服务，是指对建筑物、构筑物

进行修饰装修，使之美观或者具有特
定用途的工程作业。

（五）其他建筑服务。
其他建筑服务，是指上列工程作

业之外的各种工程作业服务，如钻井
（打井）、拆除建筑物或者构筑物、平整
土地、园林绿化、疏浚（不包括航道疏
浚）、建筑物平移、搭脚手架、爆破、矿
山穿孔、表面附着物（包括岩层、土层、
沙层等）剥离和清理等工程作业。

第三部分 税率和征收率

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
纳税人。

一般纳税人适用税率为 11%。
小规模纳税人提供建筑服务，以及一
般纳税人提供的可选择简易计税方法
的建筑服务，征收率为3%。

境内的购买方为境外单位和个人
扣缴增值税的，按照适用税率扣缴增
值税。

第四部分 计税方法

一、基本规定
增值税的计税方法，包括一般计

税方法和简易计税方法。
一般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适用一

般计税方法计税。一般纳税人发生财
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特定应税
行为，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
税，但一经选择，36个月内不得变更。

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适用
简易计税方法计税。

二、一般计税方法的应纳税额
一般计税方法的应纳税额按以下

公式计算：
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

进项税额
当期销项税额小于当期进项税额

不足抵扣时，其不足部分可以结转下
期继续抵扣。

三、简易计税方法的应纳税额
（一）简易计税方法的应纳税额，

是指按照销售额和增值税征收率计算
的增值税额，不得抵扣进项税额。应
纳税额计算公式：

应纳税额=销售额×征收率
（二）简易计税方法的销售额不包

括其应纳税额，纳税人采用销售额和

应纳税额合并定价方法的，按照下列
公式计算销售额：

销售额＝含税销售额÷（1＋征
收率）

第五部分 销售额的确定

一、基本规定
纳税人的营业额为纳税人提供建

筑服务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另有规定的除
外。

价外费用，是指价外收取的各种
性质的收费，但不包括以下项目：

（一）代为收取并符合《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第十条规定
的政府性基金或者行政事业性收费；

（二）以委托方名义开具发票代委
托方收取的款项。

二、具体规定
试点纳税人提供建筑服务适用简

易计税方法的，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
价外费用扣除支付的分包款后的余额
为销售额。

试点纳税人按照上述规定从全部
价款和价外费用中扣除的价款，应当
取得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税务
总局规定的有效凭证。否则，不得扣
除。

三、试点前后业务处理
试点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按照

国家有关营业税政策规定差额征收营
业税的，因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
用不足以抵减允许扣除项目金额，截
至纳入营改增试点之日前尚未扣除的
部分，不得在计算试点纳税人增值税
应税销售额时抵减，应当向原主管地
税机关申请退还营业税。

四、视同提供建筑服务的处理
下列情形视同销售建筑服务：
（一）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向其他

单位或者个人无偿提供建筑服务，但
用于公益事业或者以社会公众为对象
的除外。

（二）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
的其他情形。

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价格明显偏
低或者偏高且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
的，或者发生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向
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无偿提供建筑服务
而无销售额的（用于公益事业或者以
社会公众为对象的除外），主管税务机
关有权按照下列顺序确定销售额：

（一）按照纳税人最近时期销售同
类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的平均
价格确定。

（二）按照其他纳税人最近时期销
售同类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的
平均价格确定。

（三）按照组成计税价格确定。组
成计税价格的公式为：

组成计税价格=成本×（1+成本
利润率）

纳税人兼营免税、减税项目的，应
当分别核算免税、减税项目的销售额；
未分别核算的，不得免税、减税。

第六部分 纳税地点

属于固定业户的纳税人提供建筑
服务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
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总机构和
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县（市）的，应当分
别向各自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纳税；经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或者
其授权的财政和税务机关批准，可以
由总机构汇总向总机构所在地的主管
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属于固定业户的试点纳税人，总
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县（市），但在同一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范围
内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
市）财政厅（局）和国家税务局批准，可

以由总机构汇总向总机构所在地的主
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增值税。

扣缴义务人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
或者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扣
缴的税款。

第七部分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一、纳税人提供建筑服务并收讫
销售款项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
的当天；先开具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
当天。

收讫销售款项，是指纳税人提供
建筑服务过程中或者完成后收到款
项。

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
是指书面合同确定的付款日期；未签
订书面合同或者书面合同未确定付款
日期的，为建筑服务完成的当天。

二、纳税人提供建筑服务采取预
收款方式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
收到预收款的当天。

三、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向其他
单位或者个人无偿提供建筑服务的
（用于公益事业或者以社会公众为对
象的除外），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建
筑服务完成的当天。

四、增值税扣缴义务发生时间为
纳税人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的当天。

第八部分
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

一、增值税抵扣凭证
纳税人取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不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税务总
局有关规定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
项税额中抵扣。

增值税扣税凭证，是指增值税专
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农产品收购发票、农产品销售发票和
完税凭证。

纳税人凭完税凭证抵扣进项税额
的，应当具备书面合同、付款证明和境
外单位的对账单或者发票。资料不全
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
扣。

二、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
项税额

（一）从销售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含税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下
同）上注明的增值税额。

（二）从海关取得的海关进口增值
税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额。

（三）购进农产品，除取得增值税
专用发票或者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
款书外，按照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
售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13%
的扣除率计算的进项税额。计算公式
为：

进项税额=买价×扣除率
买价，是指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在

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上注明
的价款和按照规定缴纳的烟叶税。

购进农产品，按照《农产品增值税
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实施办法》抵
扣进项税额的除外。

（四）从境外单位或者个人购进服
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自税务机关
或者扣缴义务人取得的解缴税款的完
税凭证上注明的增值税额。

三、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
项税额

（一）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
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
人消费的购进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
务、服务、无形资产和不动产。其中涉
及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不动产，仅
指专用于上述项目的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不包括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
不动产。

纳税人的交际应酬消费属于个人

消费。
（二）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以

及相关的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交通运
输服务。

（三）非正常损失的在产品、产成
品所耗用的购进货物（不包括固定资
产）、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交通运输服
务。

（四）非正常损失的不动产，以及
该不动产所耗用的购进货物、设计服
务和建筑服务。

（五）非正常损失的不动产在建工
程所耗用的购进货物、设计服务和建
筑服务。

纳税人新建、改建、扩建、修缮、装
饰不动产，均属于不动产在建工程。

（六）购进的旅客运输服务、贷款
服务、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
服务。

（七）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
的其他情形。

本条第（四）项、第（五）项所称货
物，是指构成不动产实体的材料和设
备，包括建筑装饰材料和给排水、采
暖、卫生、通风、照明、通讯、煤气、消
防、中央空调、电梯、电气、智能化楼宇
设备及配套设施。

注：只有登记为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的建筑服务单位才涉及增值税进项
税额抵扣。

第九部分 特殊规定

一、一般纳税人以清包工方式提
供的建筑服务，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
税方法计税。

以清包工方式提供建筑服务，是
指施工方不采购建筑工程所需的材料
或只采购辅助材料，并收取人工费、管
理费或者其他费用的建筑服务。

二、一般纳税人为甲供工程提供
的建筑服务，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
方法计税。

甲供工程，是指全部或部分设备、
材料、动力由工程发包方自行采购的
建筑工程。

三、一般纳税人为建筑工程老项
目提供的建筑服务，可以选择适用简
易计税方法计税。

建筑工程老项目，是指：
（一）《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注明

的合同开工日期在2016年4月30日
前的建筑工程项目；

（二）未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证》的，建筑工程承包合同注明的开工
日期在2016年4月30日前的建筑工
程项目。

第十部分
跨县（市）提供建筑服务

这里所称的跨县（市）提供建筑服
务，是指单位和个体工商户（以下简称
纳税人）在其机构所在地以外的县
（市）提供建筑服务。

一、一般纳税人跨县（市）提供建
筑服务，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的，应
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销售
额计算应纳税额。纳税人应以取得的
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支付的分包
款后的余额，按照2％的预征率在建
筑服务发生地预缴税款后，向机构所
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

应预缴税款=（全部价款和价外费
用-支付的分包款）÷（1+11%）×2%

纳税人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
用扣除支付的分包款后的余额为负数
的，可结转下次预缴税款时继续扣除。

纳税人应按照工程项目分别计算
应预缴税款，分别预缴。

二、一般纳税人跨县（市）提供建
筑服务，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
的，应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扣除支付的分包款后的余额为销售
额，按照 3%的征收率计算应纳税
额。纳税人应按照上述计税方法在建
筑服务发生地预缴税款后，向机构所
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

应预缴税款=（全部价款和价外
费用-支付的分包款）÷（1+3%）×
3%

纳税人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
用扣除支付的分包款后的余额为负数
的，可结转下次预缴税款时继续扣除。

纳税人应按照工程项目分别计算
应预缴税款，分别预缴。

三、小规模纳税人跨县（市）提供
建筑服务，应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
外费用扣除支付的分包款后的余额为
销售额，按照3%的征收率计算应纳
税额。纳税人应按照上述计税方法在
建筑服务发生地预缴税款后，向机构
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

应预缴税款=（全部价款和价外
费用-支付的分包款）÷（1+3%）×
3%

纳税人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
用扣除支付的分包款后的余额为负数
的，可结转下次预缴税款时继续扣除。

纳税人应按照工程项目分别计算
应预缴税款，分别预缴。

小规模纳税人跨县（市）提供建筑
服务，不能自行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可
向建筑服务发生地主管国税机关按照
其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申请代
开增值税发票。

四、纳税人按照上述规定从取得
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中扣除支付的
分包款，应当取得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合法有效凭
证，否则不得扣除。

上述凭证是指：
（一）从分包方取得的2016年4

月30日前开具的建筑业营业税发票。
上述建筑业营业税发票在2016

年6月30日前可作为预缴税款的扣
除凭证。

（二）从分包方取得的2016年5
月1日后开具的，备注栏注明建筑服
务发生地所在县（市、区）、项目名称的
增值税发票。

（三）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凭
证。

五、纳税人跨县（市、区）提供建筑
服务，在向建筑服务发生地主管国税
机关预缴税款时，需提交以下资料：

（一）《增值税预缴税款表》；
（二）与发包方签订的建筑合同原

件及复印件；
（三）与分包方签订的分包合同原

件及复印件；
（四）从分包方取得的发票原件及

复印件。
六、纳税人跨县（市、区）提供建筑

服务，向建筑服务发生地主管国税机
关预缴的增值税税款，可以在当期增
值税应纳税额中抵减，抵减不完的，结
转下期继续抵减。

纳税人以预缴税款抵减应纳税
额，应以完税凭证作为合法有效凭证。

注：其他个人提供建筑服务，在施
工地申报缴纳税款即可。

第十一部分 税收优惠

境内的单位和个人销售的下列服
务和无形资产免征增值税，但财政部
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适用增值税零税
率的除外：

一、工程项目在境外的建筑服务。
二、工程项目在境外的工程监理

服务。
三、工程、矿产资源在境外的工程

勘察勘探服务。
（以上内容由海南省国家税务局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提供）

省营改增试点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5月1日共同见证全面营改增试点首张增值税发票开出。


